江苏省知识产权局江苏省财政厅关于组织

申报2017年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

（专利资助）专项资金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知识产权局、财政局：
根据《江苏省知识产权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16〕29号）和《江苏省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苏财教〔2016〕171号）规定，现将组织申报2017年度知识产权创造与运用（专利资助）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利资助资金）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助对象
在江苏省注册或登记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拥有江苏省户籍或居住证的个人。
二、范围和标准
根据财政资金情况，对2016年1月1日-12月31日符合条件的专利择优资助。
（一）国内专利
1．所涉及技术为产业前沿技术且技术创新难度高、同族专利数量多、保护范围合理稳定、技术适用范围广、不可替代性强、市场发展前景好，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为企业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带来丰厚利润，对产业转型发展起到引领支撑作用的授权高质量发明专利。同时，确定A、B、C三类资助标准，A类每件资助5000元，B类每件资助4000元，C类每件资助3000元，同等条件下小微企业优先。
2. 从授权的高质量发明专利A类中筛选百件优质发明专利，每件奖励10000元。
3. 苏南苏中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重点、支柱产业授权的部分发明专利，每件资助2000元。
4. 苏北地区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每件资助2000元。
（二）国（境）外专利
1. 委托国内专利代理机构代理并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或巴黎公约途径向国（境）外提出的申请，在进入外国国家（地区）后公布或授权的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按每件专利（申请）实际发生的费用进行资助，单次资助金额每个国家（地区）最高不超过6万元。
（1）在外国国家（地区）公布的专利申请，国家公布日在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申报专利资助资金时专利申请处于正常审查程序，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等授权条件，且从未获得过专利资助资金。
（2）已获得授权的外国国家（地区）专利，授权日在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申报专利资助专项资金时专利权处于维持状态，无权利纠纷等问题，且从未获得或授权前获得过1次专利资助资金的。

（3）通过转让获得的我省国（境）外专利申请得到授权后，资助从获得专利申请权至授权阶段在国外（地区）实际发生的费用，不包含转让费。
2. 未委托国内专利代理机构代理的，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或巴黎公约途径提出申请的江苏省企业的国际专利，在申请过程中不存在专利申请权转移，并在发达国家（地区）获得授权，授权公布日在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内。按国（境）外专利在该国（地区）获得授权实际发生的费用给予定额资助。

3. 已获得国（境）外授权的发明专利，经专家评审，选择部分优秀专利给予奖励。其中优先选择在发达国家获得授权、不存在专利权转让，且在海外产业化或开展商业活动的我省企业专利。
三、资助程序和材料
（一）国内专利
1．筛选。委托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对全省2016年度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进行筛选，初步拟定资助范围，并导入“江苏省专利资助管理系统”（网址：http://58.213.145.76:88/PAsd/login.aspx）。
2. 核实。各市、县（市、区）知识产权局登陆江苏省专利资助管理系统，对初步拟定资助的专利进行核实，并在系统中补充完善资助对象的开户行名称、银行帐号、联系电话等资料。设区市知识产权局汇总本地区数据，填写《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内）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附件1），并会同级财政盖章后报送省知识产权局（纸件与电子件）。
3. 审核及确定。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财政厅审核确定资助对象，下达资助经费。
（二）国（境）外专利
1．申请。单位（个人）向所属县（市、区）知识产权局提交下列申请资料：
（1）填写《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申请表》（附件3）、《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申请费用明细表》（附件4）、《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附件5）。
（2）申请资助对象需提供企业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个人身份证件的复印件，并加盖相关单位公章或个人手书签名。多个申请（权利）人共同向国（境）外申请专利的，需共同商定一个符合申请资助资格的主体进行申报。其他共同申请（权利）人须出具签章（签名）的书面委托书，并提供共同申请（权利）人的江苏省常住证明（企业注册地址证明）。
（3）国际阶段需提交代理机构出具的包括代收官费、代理服务费等票据的复印件。外国国家阶段需提交国外代理机构和国内代理机构的对账单（对账单中需列出官费明细、国外事务所的代理服务费和其他费用项目），国内专利代理机构出具的国内代理费票据复印件、向国外汇款的银行回执单据复印件，并标明汇率、专利号或发明名称等信息。上述两个阶段均需提供规定时间内的法律状态检索发票复印件，并加盖本单位财务专用章，个人费用票据复印件需由申请资助人本人手书签名。
（4）提交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单位、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或其他具有相关资质的专利检索机构出具的法律状态、授权前景检索报告及相关技术支撑材料。
法律状态检索报告：申请资助的专利（申请）检索日期须在2017年2月1日至2017年4月5日期间内。
授权前景检索报告：申请资助的专利（申请）处于外国国家公开阶段的，需提交国际检索单位中文（或英文）书面意见（PCT/ISA/237表）或有资质的专利检索机构出具的新颖性、创造性检索报告。
其他技术支撑材料：外国专利审查机构出具的授权通知书、授权公开文本首页或授权证书等证明文件。技术支撑材料可提交复印件，加盖相关单位公章或申请资助人手书签名。
（5）申请资助的专利（申请）存在转让、更名等情况的，需提交转让合同或协议、著录项目变更通知书等材料复印件，加盖相关单位公章（申请资助人手书签名）。申请奖励的授权专利，需提交此项专利海外产业化或利用该专利进行商业活动的相关证明。
申报资助的材料按照上述排序，装订成册。
2．汇总。县（市、区）知识产权局会同当地财政局汇总符合资助条件的项目，填写《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附件2），报设区市知识产权局。
3. 初审。设区市及昆山、泰兴、沭阳市（县）知识产权局会同当地财政局汇总审核符合资助条件的项目，填写《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附件2），报省知识产权局（纸件与电子件）。
4. 审核及确定。省知识产权局会同省财政厅审核、确定并下达经费。
五、相关要求
（一）申请资助的单位、个人及相关专利代理机构提供的材料及凭证必须详实有效。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明，将追回资助的全部费用，并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二）江苏省专利资助管理系统开放时间为2017年3月27日—4月10日。
（三）国（境）外专利（申请）资助申请纸件材料提交截止时间为2017年4月12日。
江苏省知识产权局              江苏省财政厅

                             2017年3月16日

附件：1．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内）专项资金申请汇总
表

2．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
申请汇总表

3．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
申请表
4．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

申请费用明细表
5．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

责任书
（联系人：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协调管理处 姚之家，电话：025-83279974，高劼，电话：025-83236228；检索服务：张慧，电话：025-83236221，4008869661，Email: pctsearch@jsip.gov.cn；通信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49号省机械大厦1611室，邮编：210008）

附件1
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内）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

         市（县、区）知识产权局、财政局（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授权  专利号
	专利名称
	申请
日期
	授权
日期
	申请人

名称
	申请人地址
	代理

机构
	代理人
	实际发生
金额（万元）
	开户行

名称
	银行帐号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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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表由各设区市或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填写。

附件2

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申请汇总表
         市、县（市、区）知识产权局（盖章）、财政局（盖章）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PCT申请号或优先权号
	外国国家专利

申请号
	专利名称
	申请国别
	专利类型
	申请
授权
状况
	申请日期
	授权公开日期
	申请人
	地址
	专利代理机构
	开户行
	银行账号
	实际发生金额（万元）
	备注

	
	
	
	
	
	
	
	
	
	
	
	
	
	
	官费
	检索费
	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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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此表由设区市、县（市、区）填写，请将设区市本级（含区）与所属各县（市）分开填写汇总。   

附件3

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申请表

（⎕申请、⎕授权）
	申请资助项目基本信息

	外国国家专利申请号
	

	发明名称
	

	专利类型
	○发明   ○实用新型
	申请日
	

	进入国家名称
	
	进入其他国家名称
	

	优先权号
	
	优先权日
	

	以何种途径进入
	○巴黎公约途径  ○PCT途径(PCT申请号                 )

	专利申请人名称
	

	IPC分类号
	
	所属技术领域
	

	是否有专利权转让
	
	是否产业化
	

	是否利用该项专利进行商业活动
	

	法律状态
	[image: image1.wmf]外国国家公布阶段    国家公布日              
[image: image2.wmf]已授权    授权日                
[image: image3.wmf]其他           

	专利来源
	[image: image4.wmf]自筹经费   [image: image5.wmf]               项目

	项目资助情况
	[image: image6.wmf]新申请项目

[image: image7.wmf]已获     年该专项资助资金     万元

[image: image8.wmf]已获市县专利资助资金     万元

[image: image9.wmf]其他

	已支付费用

（万元）
	官费
	代理服务费
	检索费
	合计

	
	
	
	
	

	国内代理机构

名称及代码
	

	项

目

主

要

内


	（字数不超过1000字） 
一、基本情况
（专利技术的用途、使用方向，该技术与现有技术相比的优势，简要技术方案）

……

二、申请资助理由
（简述符合的理由，进入该国家的目的等）

……

三、其他情况
（如已有经济、社会效益产生的，拟申请获得授权奖励的专利，请详细描述相关情况）

……



	申请资助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类别
	□企业  □高校  □科研  □个人  □事业单位

	单位地址 
	
	邮编
	

	项目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Email
	

	账户信息
	户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
	

	申请资助

单位声明
	申请资助表所填内容准确无误，所提交证明材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法律责任。

申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审核意见
	——县（市、区）知识产权局（盖章）  
年   月   日


	注：


	1.此表由申请资助的单位或个人负责填写，一式两份并加盖公章后，交县（市、区）知识产权局审核。

	
	2.申请资助项目基本信息中“外国国家专利申请号”按照公开文本首页的专利申请号格式填写；“IPC分类号”只填写主分类号；“专利来源”为各级财政支持的项目计划的，请填写项目计划名称及编号，为自筹经费产生的，在“自筹经费”前打钩。

	
	3.申请资助单位基本信息中“户名”应与“单位名称”一致。


附件4

江苏省省级专利资助（国（境）外）专项资金

申请费用明细表

汇率计算标准：       （外币：人民币）                                       单位：元

	PCT申请号
	
	申  请  人
	

	国际申请日
	
	法 律 状 态
	

	代理机构名称及代码
	
	进入国家名称
	

	明 细
	费 用
	小 计
	付款票据日期
	收款单位
	备 注

	国际

阶段
	官费-申请费
	
	
	
	
	

	
	官费-优先权
	
	
	
	
	

	
	官费-检索费
	
	
	
	
	

	
	官费-传送费
	
	
	
	
	

	
	其它（可加行）
	
	
	
	
	

	
	代理服务费
	
	
	
	
	

	   国

国家

阶段
	申 请 费
	
	
	
	
	

	
	实质审查费
	
	
	
	
	

	
	授权注册登记费
	
	
	
	
	

	
	代理费服务费
	
	
	
	
	

	
	翻译费
	
	
	
	
	

	
	其它（可加行）
	
	
	
	
	

	 资助申报检索费
	
	
	
	
	

	合 计
	

	申明

以上国（境）外专利经费符合事实，如有虚假，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代理机构（盖章）：         或申请人（签名）：

                                            日期：


注：1.此表填写和申明主体必须是专利代理机构，无代理机构的由申请人承担相关责任。
2.国外代理机构和国内代理机构对账单须用铅笔在不影响阅读处简要翻译各项费用名称，
并按照实际发生汇率换算成人民币金额。
	附件5

江苏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申请使用全过程承诺责任书


	项目申请单位
	　

	项 目 名 称
	

	项目总投资
	万元
	申请财政资金
	万元

	项目实施目标
	　

	项目申请单位承诺：                                                        

	申请中所有材料均依据相关要求,据实提供。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规定使用。如有违规，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项目申请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项目申请单位所在地主管部门承诺：

	对该项目经审核，符合相关规定。如存在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审核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市县财政部门承诺：

	专项资金获批后将按照审核的项目申请单位承诺的专项资金用途，依据项目单位申请拨付相关资金。

	
	审核责任人（签名）：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名）： 
	（公章）

	
	日期：　


信用承诺书
我（单位）已知晓《江苏省社会法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和《江苏省自然人失信惩戒办法（试行）》，并郑重承诺如下：
我（单位）向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类资料，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真实、有效，无任何伪造修改和虚假成分，如有虚假和失信行为，我（单位）及相关责任人员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并同意将相关失信信息录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信用档案，同时报送省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情节严重的，同意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予以社会公示，并录入省公共信用信息系统黑名单。
申报人全称（印章）    
年  月  日        
注：此承诺书为省级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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